二、公務員概念適用上之疑義
1.偽造農田水利會函文是否構成偽造公文書罪？農田水利會職員是否為刑法第10條所謂之公務員？

2.偽造環保局繳費憑據是否構成偽造公文書罪？繳費憑據一般只是證明繳納規費之單據，是否屬刑法第212條之特種文書？

3.義務役士兵或替代役是否為修正後刑法所稱公務員？
4.受法院或檢察官囑託執行鑑定職務之鑑定人是否為刑法上所稱之公務員？

5.軍人上自部次長，下至二等兵，是否均屬修正後刑法上之公務員？

6.委外人員或約聘人員，是否不屬修正後刑法上之公務員？ 

7.公立醫院之醫事人員，是否均不屬修正後刑法上之公務員？

8.各科醫師因執行醫療業務需要，而擬具相關藥品、醫療器材規格送請總務單位進行採購，是否應論屬刑法上之公務員？

9.中央健康保險局所屬員工，是否均屬修正後刑法上之公務員？ 
10.新修正刑法第36條第1款規定褫奪公權者，剝奪為公務員之資格，其所謂公務員是否即為同法第10條第2項規定之公務員？

11.違反公務員服務法之貪瀆行為是否與公務員身分有關連？

12.學說有認為現在最廣義之公務員是國家賠償法第2條所定義者、其次是公務員服務法24條所定義者、再來才是刑法第10條第2項所定義者，請問對於這樣之說法與各法規之公務員界定範圍有何看法？

13.某甲將竊得來之贓車騎至某機車行，並將偽造之證件交付給該機車行老闆以便從事機車排氣量檢測，該老闆乃依照其所交付之偽造證件登記於受委託應登記之表簿，以表示某甲業經完成該年度之汽車排氣量之檢測，而使該機車行老闆辦理登記以便供未來呈報環保署之依據，則此舉是否已經構成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
14.某地檢署委託某私立醫院辦理煙毒犯之尿液複驗工作，該醫院之司機甲，雖未擔任尿液之檢驗工作，惟其受該醫院之指派，經常開車至某地檢署取回待複驗之尿液，詎該司機甲竟心生貪念，某日收受煙毒犯乙之金錢後，將乙之尿液瓶子，換裝甲自己之尿液後，送給不知情之醫院檢驗員複驗。結果，乙之尿液沒有毒品陽性反應，檢察官乃對乙處分不起訴，問甲有無觸犯刑法瀆職罪或貪污治罪條例之罪？

15.台電受某市政府之命令，對色情行業進行停電工作，若遭到業者強力抗爭而致受傷，是否可為妨害公務罪之客體？

16.民間汽機車拖吊業者拖吊違規停車之車輛，若遭到違規停車者強力抗爭而致受傷，是否可為妨害公務罪之客體？

17.公民營行庫行員、約聘僱員或坊間一般便利商店店員代收稅款後，侵占入己，該代收人員是否為刑法上之公務員？

18.毆傷執行職務中之公營汽車司機或火車列車長，係論以普通傷害罪或妨害公務罪（刑法第135條)?
19.中油公司加油站加油工某甲，當某乙於夜間9.03分騎機車前往加油，以已逾9時，對外不營業而拒絕，並入辦公室內結帳，某乙憤而辱罵某甲「姦你娘」，問某乙是否構成刑法第140條第1項之侮辱公務員罪？

20.某甲是臺灣汽車客運公司車掌，某乙是乘客。某日乙乘甲之班車，因越站甲要求乙補票，乙不從，與甲爭執繼而手拉甲手臂，欲至車外理論，因而拖延班車行駛時間約十分鐘。甲乃告訴乙妨害甲公務執行，問乙是否成立妨害公務罪？
21.甲女為臺北市公共汽車管理處（簡稱公車處）隨車服務員，明知乘客上車所付單張車票（即回籠票），回站後應全數繳銷，乃竟於回站清點時，乘機侵占數張，賤售於售票亭轉賣乘客，甲女所為究犯何罪﹖
22.被告自85年2月1日起擔任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高雄郵局小港支局郵務差，負責郵局窗口之郵票、印花票、明信片販售、高速公路回數票代售、收寄郵件等郵政業務。於92年5月8日將販賣郵票、印花票、高速公路回數票所得九萬餘元票款侵占入己，可否依貪瀆犯罪處罰？

23.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政府持股占50％以上之公營事業機構適用政府採購法辦理不涉及公共事務之「私經濟」採購行為者（例如採買文具、字畫、花草、樹木，租用辦公廳舍，或環境清理之勞務發包），如承辦人員對於廠商有行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收取回扣等違法之情事，於民國95年7月1日新法施行後，究應依貪污治罪條例相關公務員犯罪規定或依刑法背信罪追訴？
